
 

 

附件一 

臺南市紙餐具資源回收設施設置補助金申請表 

（自行採購申請補助金） 

申請業者名稱：  統一編號  

場所地址： 

聯絡人資料 姓名： 電話： 

資收物種類： 
□紙餐盤    □紙碗    □湯碗      

□紙杯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資收設施製作或購買

費用 

(需檢附相關憑證) 

 

補助款領取方式 

請檢附存摺封面影本(限匯入申請店家帳戶)    

 

  金融機關名稱             分行別         

 

 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郵局局名            郵局        支局 

 

局號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

請注意：請務必於 109年 10月 15前提出申請。 

放置照片：(照片需看出已張貼海報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(或蓋章)：   

本欄由受理機關人員填寫 

※處理情形： 

□通過 

□未通過 

應查核項目： 

□設置分類回收區(廢紙餐具回收設施、垃圾筒及廚餘筒)。 

□廢紙餐具回收設施可依餐具使用種類分類回收，且讓民眾堆疊放置 

□店內僅提供現場裝載食物之一次用紙杯、紙碗及紙盤。 

□已標示容器回收標誌 及「廢紙餐具回收」字樣。 

□已張貼宣傳海報。 

□廢紙餐具回收設施、廚餘筒足以防止洩漏其內容物及廢液。 

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/組長：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件二 

臺南市紙餐具資源回收設施架/紅外線語音撥放器申請書 

（向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回收設施） 

申請業者名稱：  統一編號  

場所地址： 

聯絡人資料 姓名： 電話： 

請勾選申請物品： 

 

□紙餐具回收架 

 

□紅外線語音撥放器 

申請人簽名(或蓋章)： 
 

備註： 

1. 填妥以上資料後送至環保局 3 樓一般廢棄物管理科或電子郵寄/傳真【信

recycle@mail.tnepb.gov.tw、傳真 06-2882102】(為保障申請人權益，電子郵寄

/傳真後務必電話確認本局收到)本局連絡電話 06-2686751 分機 302 或 06-

2890092 。 

2. 本局收到申請書電話通知領取物品時間及日期(109 年 6 月 1 日至 109 年 10

月 15日止)。  

 

 

 

mailto:chuang9966@mail.tainan.gov.tw、傳真06-2882102





